附件：

岳阳市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

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决策部署，进一步提振智能家居消费、提升适老化居家服务水平，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根据《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提质增效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实施湖南省2026年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的的通知》要求，结合岳阳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实施时间

2026年6月18日起实施，至2026年12月31日结束（或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具体截止时间以公告为准）。
二、补贴对象

个人消费者（年满18周岁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下同），收货地址应当在湖南省内，不得二次转运到省外。补贴资格申领人、付款人、收货人应为同一人。

三、补贴范围及标准
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含智能扫洗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智能电暖桌（含智能电暖茶几和茶桌）、智能健康监测产品（血糖仪、血氧仪、血压计）、呼吸机（含制氧机）10类产品，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品类不限制能效等级范围。按照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四、实施方式

（一）补贴方式和流程。活动采用“领券立减”的模式。

1.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APP、“湘易办”APP渠道，进入“2026年湖南省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专区，选择所需品类及核销渠道领券（核销渠道区分线上线下，只能二选一，个人消费者在实体店购置相关产品，只能领取线下券）。

2.补贴券有效期为1个自然日（领券当天23:59:59失效）。

3.消费者领券、核销补贴时GPS限制在湖南地区。

4.单笔订单限使用1张补贴券购买1件商品。核销时不找零、不兑现。

5.全额退货或撤销交易后本次补贴券作废，消费者可于次日重新领取。退货需要通过银联系统按原交易订单退货。
（二）服务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根据全国统一部署，对补贴产品必要信息进行采集，健全补贴产品备案价格库、S/N码库、可疑违规信息库。与中央平台进行补贴资格、备案价格、资金核销等各环节信息交叉核验和比对印证，实现每笔交易闭环可溯。支持各类具有支付牌照的主体参与。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减少人工数据采集，加强对虚假交易、一机多卖、退货不退补、非营业时间交易等异常订单监测预警和及时有效拦截。

（三）经营主体。已参与2026年岳阳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活动的企业，自动纳入此次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活动核销商户清单，企业无需重复报名。新增参与政策经营主体报名信息须上传至服务平台，经各县市区商务部门初审、岳阳市商务局终审通过且公示（公告）后纳入活动。
五、监督管理和风险防控

（一）动态管理。市商务局要及时公布、适时补充并动态调整政策参与经营主体名单，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律取消活动参与资格。在2024年、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期间被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近2年内被列入失信惩戒名单的经营主体，不得纳入2026年补贴活动经营主体名单。

（二）开具正规销售发票。政策参与经营主体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规范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经营主体须开具湖南省正规销售发票，发票由参与活动的主体企业开具，不得由旗下门店开具。2026年6月18日起购买并开具发票，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每件产品单独开票，产品开票金额要列明补贴产品初始销售价格、享受补贴资金数额、实际支付金额，包含政府补贴金额，不包括各类经营主体优惠、辅材和安装费、优惠券金额和价保赔付金额。发票开给个人消费者，票面要明确标注消费者姓名和身份证号码（须与补贴资格申领人一致）、商品名称、型号规格、销售价格、补贴金额，并根据实际产品能效等级备注相关信息。

（三）落实产品价格备案。政策参与经营主体须做好销售价格备案，公开承诺最终销售价格不高于备案价格，在经营场所、网页或APP等显著位置逐项标明每款产品初始销售价格、商家优惠让利金额、可享受补贴资金数额和最终销售价格，不得“先涨价后补贴”，不得强制捆绑销售非补贴产品或增值服务。

（四）交易真实性验证。政策参与经营主体须分类落实信息采集要求。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交易前需核验S/N码商品信息（同一商品不得重复销售），核验通过后方可销售。销售后需按要求采集S/N码商品信息照片。根据实际产品能效采集能效等级照片，无能效或水效等级产品可不采集。对于小件自提产品需现场拆封，拍摄并上传外包装和商品同框照片一张。对于需送货产品，拍摄外包装和商品同框照片一张及安装完毕照片（无需安装产品拍摄现场实物照片）。图片均使用水印相机拍摄，含时间及地址，图片格式为JPG格式。
（五）上传核销数据。政策参与经营主体应及时、完整、准确上传补贴产品数据，上传不及时、不完整的将无法通过交易审验。不得无故停止、延期报送，不得采用离线数据包报送或间歇性大量补传数据。不得非法使用、泄露或篡改消费者收货地址、联系方式、APP账号或其他个人信息。

（六）送、退货要求。发票开具和送（提）货原则上要在消费者下单付款后三个月内完成，发票开具和送货安装最迟不晚于2026年12月31日。如发生退货情形，经营主体应通过原支付渠道退还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已核销的补贴资格应及时恢复并解除绑定。如退货发生在财政补贴资金拨付给经营主体以后，经营主体要在退货退款完成5个工作日以内原路退还补贴资金。

（七）送货地址和物流寄递配送管理。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要督促经营主体将消费者的真实送货地址信息完整、准确上传活动平台。收货地址须填写省内个人消费者居住地址，省内无居住地址自提的填写门店地址并备注旅游/出差自提。地址信息应包含市、区、街道（乡、镇）、具体小区、门址等要素，不得在具体地址信息中额外嵌套外省地址等内容，严禁遗漏关键信息或录入虚假地址，确保地址可追溯、可核查。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要督促寄递企业加强补贴产品配送环节管理，防止不法分子规避补贴产品信息核验，做好异地收货地址管控，重点监测同一收货地址短期内大量接收补贴产品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寄递企业应加强配送人员提醒和教育管理，及时做好收货信息核实、采集，切实防范虚假签收等行为。

（八）协同监督管理。商务及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部门协同，形成监督合力。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及补贴政策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加大对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涉嫌刑事犯罪的侦查打击力度，及时将相关案件线索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加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行为。

六、补贴审核和兑付

市县两级商务主管部门是补贴申请受理和审核、补贴资金发放的责任主体，要定期对经营主体提交的请款申请及信息进行审核，并将审核通过率作为兑付企业垫付资金的依据。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应提高资金兑付效率，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采取“预拨+清算”方式加快资金兑付，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清算。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须按相关程序选定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辖区内参与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企业和门店销售情况、补贴资金、发货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并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各县市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审计报告于2027年2月15日前报送市商务局，全年不少于一次。
七、补贴资金管理

（一）资金来源。根据《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提质增效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使用中央下达的超长期国债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截至2026年12月31日未申领的中央和省级资金额度将收回。

（二）按月均衡使用。市商务局按季度科学制定补贴资金使用及兑付计划，按月均衡使用，并做好月内每周和跨月、跨季度之间的平稳衔接。
八、其他要求

（一）风险防控。岳阳市商务局负责套利防控工作的组织协调，并督促各方落实防控责任，各参与方应不断完善技术防控能力，建立健全防控机制，发现套利情况，须第一时间处置、阻断，并向省级商务部门主动报告情况及应对方案。
（二）支持实体零售发展。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要统筹用好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实施补贴政策，进一步支持线下实体发展，增强周边消费带动作用。通过增加农村地区线下经营主体、引导线上渠道向农村地区倾斜等方式，保障农村地区居民参与补贴政策。

（三）加强宣传解读。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要广泛宣传补贴政策，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鼓励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专业店等下沉农村市场的经营主体，采取流动“大篷车”下乡、农村市集、现场展销等方式将网络延伸至农村偏远地区。组织商协会和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企业等活动，扩大政策影响力和覆盖面。

（四）加强终端管理。各参与商户举办促销活动时，需要提前一周向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申请移机操作并提供相关材料，未经申请导致终端被风险管控的将暂停该商户一个月活动资格。

本细则由岳阳市商务局负责解释和修订。若国家有最新要求和湖南省有关通知出台，按最新政策要求执行。


